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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因應機關辦理訴願、行政訴訟與國家賠償案件，謹訂於六

月份舉辦「行政裁量、訴願、行政訴訟與國家賠償解析」

專班，敬請查照、公告並薦派各所屬（轄）人員參訓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年來，人民主張機關處分有違法、不當行為致受損害而

提起訴願與行政訴訟，對於機關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之不

法行為、機關維護管理之公共設施設置、管理不當所造成

之國家賠償事件…日益俱增。如何正確運用行政裁量權、

如何避免圖利與便民分際不清混淆、如何處理訴願案件、

如何因應行政訴訟、如何避免因故意、過失或怠於執行職

務造成人民損害、如何避免國家賠償事件發生…等，為積

極協助執行公權力之公務員熟悉相關法律，建立行政法制

觀念，因應訴願、行政訴訟與國家賠償，爰開辦本研習。

二、本研習包含四大主題「行政裁量權、訴願、行政訴訟、國

家賠償」，課程中列舉各機關真實發生個案，協助與會學

員清楚瞭解法規運用與法律適用問題、釐清爭議，有助於

各機關積極事前教育，而非事後賠償;解決各機關由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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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系人員兼辦、經驗傳承之問題，相當推薦各機關薦派相

關業務人員受訓，提昇法律素養。

三、全程參與學員，可依行政院所屬「人事行政總處、經濟部

中小企業處、工程會」之相關規定，登錄「公務人員學習

時數」、「技師、景觀師、中小企業學習護照積分時數」

。

四、本研訓報名方式與簡章，詳附件說明。官網WWW.CLPTC.CO

M提供報名表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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